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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6_B1_9F_

E8_8B_8F_E7_9C_812_c65_646753.htm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关于

做好江苏省2010年普通高校自主选拔录取工作的通知各有关

高校，各市招办（考试院、招考中心）： 为进一步深化高校

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完善自主选拔录取办法，推进高校招生

诚信体系的建设，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主选拔录取考生的推荐、

考核、选拔 实行自主选拔录取的试点高校应根据本校的实际

情况，详细制订自主选拔录取简章，自主选拔录取简章应向

社会公布并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试点高校应根据江

苏2010年高考工作的要求，在自主选拔录取简章或招生计划

中对参加自主选拔录取考生的学业水平测试等级提出明确要

求。如高校未作具体说明的，自主选拔录取考生的学业水平

测试等级须达到该校对其所属科类一般考生的等级要求。 符

合试点高校自主选拔推荐条件的考生，由所在中学或专家推

荐，也可本人自荐，向试点高校提供其在高中阶段德智体美

发展情况以及获奖、特长等证明及写实性材料。考生所在中

学应向高校提供考生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并以成长记录袋的

形式向高校提供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材料。 试点高校须组织专

家组，按照自主确定并向社会公布的条件和考核办法，对符

合本校自主选拔推荐条件且经所在中学、专家推荐或自荐的

考生，进行资格审查、面试和考核等相关测评，提出候选人

，再由试点高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核后确定入选名单。试点高

校入选考生及其法定监护人须与试点高校签订诚信考试录取



协议，双方须严格执行此协议。 试点高校组织的测试、面试

应在2010年中学寒假开始以后举行，以免干扰和影响中学正

常教学秩序。 二、考生名单公示 试点高校须于2010年3月10

日前将入选考生名单通知考生所在中学，并将入选考生名单

及其相应录取要求报送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考生所在中学、

试点高校、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分别负责在中学、试点高校网

站以及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不少于两周的公示。 试点

高校须于2010年3月25日前将经公示的入选考生数据库上传至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教育部将在“阳光高考”平台集

中公示所有试点高校的自主选拔录取入选考生名单。 三、填

报自主选拔录取高校志愿 江苏省自主选拔录取入选考生须在

自主选拔录取高校领取并填写《江苏省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

自主选拔录取考生志愿表》，作为入选考生录取时提前投档

的依据。该志愿表一式三份，由考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亲

笔填写并签名，经所在中学审核后，由相关高校在志愿表上

签署照顾录取的分值、录取标准等意见并盖章认可。试点高

校应于2010年4月10日前将其中一份志愿表上报江苏省教育考

试院（另两份由考生和高校各持一份），同时将加盖公章的

江苏省入选考生书面名单和电子数据以附件2格式报江苏省教

育考试院审核、备案。 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测试合格的考生，

只能选择一所试点高校填报自主选拔录取志愿表。江苏省教

育考试院将依据高校报送的考生自主选拔录取志愿表，对入

选考生名单再次进行审核，并于4月10日后公布确定名单。考

生如未填报试点高校志愿，即为放弃该校自主选拔录取资格

；如填报多所试点高校志愿，则其所填报的所有自主选拔录

取高校志愿均无效。考生所在中学应积极将上述政策对考生



进行宣传，并督促考生按规定及时填写并向高校寄送自主选

拔录取志愿表。 高考成绩发布之后，已填报自主选拔录取志

愿的考生仍须按有关要求填报各批次高考志愿。 四、投档与

录取 经教育部和省教育考试院公示无异议，且填写了《江苏

省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自主选拔录取考生志愿表》的考生，

将按以下规定参与投档录取： 1、自主选拔录取考生的学业

水平测试等级，须达到试点高校在自主选拔录取简章或招生

计划中提出的等级要求。如高校未作具体说明的，自主选拔

录取考生的学业水平测试等级须达到该校对其所属科类一般

考生的等级要求。 2、对学业水平测试等级达到上述要求，

且高考文化分在所属科类本科第一批省控线上的考生，省教

育考试院将按考生在《江苏省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自主选拔

录取考生志愿表》填报的高校志愿，向试点高校投档，由高

校根据原定录取要求，使用“其它类”招生计划择优录取。

对不符合自主选拔录取标准的考生，试点高校应在规定时间

内退档，省教育考试院将在本科第一批平行志愿批量投档时

，对符合投档条件的考生，按其平行志愿进行投档，由有关

高校择优录取。 3、已开展自主选拔录取试点满三年的“985

工程”高校，对在创新实践或学科专业方面表现突出，或在

试点高校组织的测试中综合排名位居前列的少数特别优秀的

入选考生，可自行确定对上述考生高考成绩的要求，并与其

他入选考生名单及相应录取要求一并报送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备案。 试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招生人数

原则上不超过该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生源较好的

试点高校如拟适当扩大自主选拔录取人数，须报经教育部高

校学生司同意并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五、加强领导和



管理 各有关高校要按照教育部和江苏省有关文件规定，认真

做好自主选拔录取考生的评价、考核等工作，严格执行教育

部和我省有文件关规定，对违反有关规定或有弄虚作假、徇

私舞弊行为的，一经查实，取消其试点资格，并追究相关责

任。 对在推荐自主选拔录取工作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违反

规定推荐的中学，一经发现并核实，将予以通报批评。对提

供虚假身份证明或获奖材料取得推荐资格的考生，一经发现

并核实，取消其本年度普通高校录取资格并记入考生高考诚

信电子档案。 请各市招办速将本通知转发至本市各县（市、

区）招办和有关中学。 最新2010高考信息请访问：江苏高考

网（收藏本站） 高考论坛 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